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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25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电魂网络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71   

 

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

人胡建平先生、陈芳女士、胡玉彪先生的通知，鉴于其三人签署的《一致行动

协议》即将到期，为了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，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

一致性，胡建平先生、陈芳女士、胡玉彪先生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续签了《一

致行动协议》，现将具体情况告知如下：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概述 

胡建平先生、陈芳女士、胡玉彪先生、余晓亮先生、林清源先生于 2011 年

11 月 15 日签订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各方达成一致行动人关系。一致行动期限自

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经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（2016 年 10 月 26 日） 

交易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（2019 年 10 月 26 日）止。经各方友好协商确认，一

致行动关系在 2019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后即自动终止，不再顺延。 

为保障公司持续、稳定发展，提高公司经营、决策效率，胡建平先生、陈

芳女士、胡玉彪先生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共同签署了新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

构成了新的一致行动人关系，一致行动期限至 2020 年 10 月 26 日止。胡建平先

生、陈芳女士、胡玉彪先生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、2021 年 10 月 26 日续签了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一致行动期限至 2022 年 10 月 26 日止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胡建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6,387,100 股，占公司目前

总股本的 10.74%；陈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7,728,000 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

11.28%；胡玉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,180,000 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

9.02%。 

为了维护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，保持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的一致性，胡建

平先生、陈芳女士、胡玉彪先生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续签了《一致行动协

议》。一致行动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26 日止。 



2 

 

二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各方作为公司股东适用公司法或依照公司章程、组织规则、议事规

则等法律文件行使对公司的所有表决权前，各方应就相关表决事项进行事前协

商并达成一致意见，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股东大会上对该等事项行使表决权。 

（二）各方作为董事或其委派的董事行使适用公司法或依据公司章程、组

织规则、议事规则等法律文件规定行使对公司的所有表决权前，各方需就相关

内容进行协商并就表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并按照该一致意见在董事会上对该

等事项行使表决权。 

（三）协议一方拟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

时，须事先与协议各方充分沟通协商，在取得一致意见后，以各方名义共同向

股东大会提出提案。 

（四）各方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，本协议的内容系各方的真

实意思表示，对各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。 

（五）如各方在行使表决权或提案权前经充分沟通后，对有关公司经营发

展的重大事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则协议各方按其持股比例进行表决，如表

决权数达到协议各方合计所持股数二分之一以上，则所形成的表决意见即为各

方共同一致的对外意见，并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上按照该表决意见进行表决。 

（六）任何一方持有的股份不得通过协议、授权或其他约定委托他人代为

持有。 

（七）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或撤销本协议或本协议中的任一条款。 

（八）任何一方均不得于签署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同

或相近似的协议。 

（九）本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26 

日止。 

（十）各方同意并确认，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约定，或

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，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，守约方有权要

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补正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。 

（十一）各方同意并确认，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约定，

或未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一项义务，即构成本协议项下的违约，守约方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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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补正且赔偿守约方的损失。 

（十二）本协议的任何修订、补充应以书面形式进行，并由协议各方签署

后方才生效。 

（十三）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，公司的实际

控制人仍为胡建平先生、陈芳女士和胡玉彪先生。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

有利于实现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，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政策

的连贯性和稳定性，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

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0 月 26 日 


